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2022年2月，最高人
民检察院向应急管理部制发有关安全生产领域
溯源治理的“八号检察建议”，推动强化安全生
产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助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发布以来，我省检
察机关迅速贯彻落实，依法能动履职，综合运用
检察一体化优势，“上下联动”、协同发力，联合
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督促强化行业监管，助
力安全生产溯源治理，推动“八号检察建议”在
青海落地生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省检察院及时向省应急管理厅送达“八号

检察建议”，与省应急厅建立常态联络机制、定
期通报事故调查数据制度，聘请省应急厅安全
生产专业人员作为省检察院特邀检察官助理。
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不断深化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工作机制，做好日常
执法中涉嫌安全生产的各类犯罪案件移送办理，
强化事故调查组与检察机关全过程协调配合，严
格依法惩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
强盛的前提。”安全生产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基石，最高检立足检察职责，结合办案中发现
的问题，从‘抓前端、治未病’出发，向应急管理部

发出检察建议，同时抄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
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11
个有关部门，共促安全生产治理水平的提升。国
泰民安，是民之所盼，更是发展之基。落实“八
号检察建议”，突出协同联动，重在能动履职，需
要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与应急管理等部门
的常态联系，依法能动履职，将贯彻落实“八号
检察建议”强化安全生产监管作为一项常态化
工作，持之以恒抓落实，共同助推安全生产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安全是全力保障新发
展格局的根本宗旨。检察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需要通过加大办案力度提

升办案效果、加强“府检联动”推动行刑衔接、用
好“外脑”提升办案能力，着力护航全省安全生
产工作。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依法严厉惩
处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基础上，通过制发
检察建议、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进一步深化溯
源治理，认真履行保障社会高质量安全发展的
职责。要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交通运输、住房
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沟通
协作，深入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优势互
补，形成工作合力，从法律监督层面有效推进安
全生产溯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涉安全生产类
违法犯罪发生，筑牢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
活的安全防线。

于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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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瑞荣

大安准备与妻子离婚时

才发现，与妻子登记结婚的

人 竟 然 是 弟 弟 小 安 。 不 久

前，海东市人民检察院、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联合召开听证会，建议民政

部门撤销这起错误的婚姻登

记，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 来 ，早 在 1997 年 ，大

安与妻子小白依照习俗举办

婚礼，并于 2010 年到乡政府

申领结婚登记。由于他在提

交个人资料时，错将弟弟小

安的户籍信息作为结婚登记

材料提交，乡政府民政干事

也忽于审核，最终导致小安

与嫂子小白登记结婚。直到

今年 7 月，大安和妻子去民

政局离婚时，才发现婚姻登

记错了。

由于不是合法夫妻，大

安和小白在无法民政协议离

婚后，便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民政部门撤销结婚

登 记 。 但 法 院 经 审 理 后 认

为，小白的结婚登记时间为

2010 年 3 月，其应在知道民

政 局 作 出 该 行 政 行 为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提 起 诉 讼 。 虽

然是今年 7 月才得知案涉行

政 行 为 ，但 已 超 出“ 自 行 政

行 为 作 出 之 日 起 超 过 五 年

提 起 诉 讼 ”的 法 律 规 定 ，裁

定 驳 回 他 们 的 起 诉 。 在 离

婚 、起 诉 均 无 果 的 情 况 下 ，

大 安 抱 着 试 试 看 的 态 度 向

检察机关求助。

海 东 市 检 察 院 在 接 到

民和县检察院案情报告后，根据最高检

“检察一体化”工作要求，迅速指派检察

官赴民和县检察院指导协助办案。两

级检察院经对当地民政、乡政府、村委

会及相关当事人调查核实，在确认大安

的 婚 姻 登 记 存 在 错 误 之 后 ，根 据 最 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妥善

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

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

规定，于今年 9 月 23 日邀请听证员、人

民监督员、民政局和乡政府工作人员、

双方当事人、律师等，就民政局是否应

当撤销婚姻登记一事召开听证会，随后

向民和县民政局制发《检察建议书》，建

议 依 法 撤 销 小 安 与 小 白 的 婚 姻 登 记 。

民政部门根据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依

法撤销了小安与小白的婚姻登记。

【检察官说法】
办案检察官郭丽说，遭遇“骗婚”或

“被结婚”，受害人往往无法撤销婚姻，
而报案或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渠道
寻求救济也很难走通时，根据《关于妥
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
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规
定，公民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
督，通过检察机关依职权调查核实，进
一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检察
建议的方式，对确属冒名婚姻登记的应
当建议民政部门依法撤销，发现有关个
人涉嫌犯罪的，依法监督有关部门立案
侦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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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瑞荣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日前，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应急管
理厅联合召开落实“八号检察建议”共促安全生产治理新闻发
布会，分别发布全省检察机关推动落实“八号检察建议”检察
履职情况，应急管理部门推动安全生产履职情况。

发布会上，我省检察机关还发布了4起
涉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典型案例，以期通过以
案释法，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相
关部门尽到监管职责，各方同心同力，为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
这4起典型案例分别是哪些，又有什么典型意义？记者

带你一同了解。

案例一：

闫某春破坏交通设施案

【基本案情】
2021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被告人闫某春

驾驶一安装假牌照的东风牌微型货车，连续三

日凌晨到海东市平安区驿州路大道、109 国道部

分路段，盗窃排水用的球墨铸铁井盖 147 块。8
月 8 日凌晨，其在实施盗窃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

获并以涉嫌盗窃罪刑事拘留，经鉴定被盗井盖

价值人民币 18961.8元。

2021 年 12 月 6 日，平安区检察院以被告人

闫某春犯破坏交通设施罪向平安区法院提起公

诉。平安区法院采纳公诉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

建议，于 2022 年 3 月 7 日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

闫某春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闫某春当庭表示

认罪服判。

【典型意义】
办案检察官介绍，本案中闫某春为获取非

法利益，盗取排水井盖售卖，案涉路段系正在使

用中的机动车通行道路，不但有公交停泊站，而

且车流量大、车速较快，其行为足以造成汽车、

电动车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应以破坏交通设

施罪定罪处罚。

检察机关以该案办理为切入点，邀请省住

建厅、省公安厅、海东市公安局等 9 家单位相关

负责人召开窨井盖治理现场推进会，有力推动

全省刑事案件窨井盖赔付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促成青海省住建厅联合省内五个厅局共同下发

文件开展窨井盖专项治理；促成青海省通信管

理局下发通知，安排部署省内基础电信运营商

开展通信窨井盖摸排治理工作。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能 动 履 职 ，准 确 适 用 罪 名 。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倡导“谁破坏，谁修复”，

在挽损上发力，以“小井盖”案件办理在社会治

理“大工程”中“使巧劲、促共赢”，不仅减轻了被

害单位损失，也促使被告人更好地悔过自新，促

成刑事案件窨井盖赔付机制初步形成。

案例二：

刘某安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

【基本案情】
2005 年，刘某安注册成立甲公司，朱某运一

直在该公司工作。2015 年 2 月 3 日刘某安成立

乙公司，因甲公司涉诉问题委托朱某运担任乙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安为实际控制人，安排支

某福为车间现场负责人和安全员，负责车间生

产作业和生产安全。

2020 年 8 月 9 日，支某福安排未取得天车操

作证也未参加公司任何生产作业培训的工人张

某力遥控操作天车进行硅锶破碎作业。当日 17
时 30 分许，张某力违规站到破碎机上用手加料，

左臂不慎卷入破碎机内，左侧身体遂被拉入，张

某力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20 年 8 月 24
日，乙公司与被害人张某力亲属达成补偿协议，

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

2021 年 4 月 1 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检察院综合案情，依法对刘某安、朱某运、支

某福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办案检察官介绍，该案系过失犯罪，3 人的

主观恶性不大，且在案发后积极参与事故抢救，

主动协商赔偿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亲属谅解，

同时有自首、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

关拟对刘某安、朱某运、支某福作出相对不起诉

决定。随后，检察机关召开拟不起诉案件公开

听证会，经听证员认真评议，认可了相对不起诉

的意见。

涉事乙公司因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设

施不符合国家规定，导致重大安全事故。2021
年 4 月 16 日，检察机关向民和县应急管理局制

发检察建议，建议从突出源头管理、强化监管执

法、增强安全监管职责、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抓

好宣传培训等方面进一步落实监督责任。同年

5月 8日，民和县应急管理局复函，对以上建议均

及时整改。

检察机关从保护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

角度出发，积极促成涉案人员认罪认罚，依法作

出不起诉决定，确保了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并

推动涉案企业建立合规计划，实现了对民营企

业的依法平等保护。

案例三：

李某刚等人非法买卖危险物
质、危险物品肇事案

【基本案情】
2018 年 3 月，赵某堂租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长宁镇一肉牛育肥基地牛棚，在无营业执照和

经营许可证情况下，经营、储存甲酸甲酯等危险

化学品。同年 7 月，赵某堂汇款给李某刚让其帮

助购买甲酸甲酯，李某刚遂借用银川甲公司资

质，从山东淄博乙公司订购甲酸甲酯，雇佣司机

柴某玉运送。7月 30 日，柴某玉驾驶半挂槽罐车

到乙公司装载 30.64 吨甲酸甲酯后，前往河北省

沧州市找到杨某宽，让其作为押运员一同送货。

同年 8 月 1 日晚，柴某玉、杨某宽将甲酸甲

酯运送至赵某堂位于长宁镇的牛棚中。随后，

赵某堂与亲属赵某江、邱某胜用塑料桶卸料。

期间，赵某堂让柴某玉到车顶打开阀门放气，阀

门打开后，大量甲酸甲酯气体溢出，致赵某堂、

赵某江、邱某胜、柴某玉、杨某宽当场昏迷，除杨

某宽之外其余四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

死者均系吸入甲酸甲酯造成机体缺氧窒息死

亡。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李某刚犯非法买卖

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以杨某宽犯

危险物品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禁止被告人杨某宽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安全

生产相关联的特定活动。一审宣判后，李某刚

提出上诉。2020 年 4 月 28 日，经青海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认定自首成

立，改判李某刚有期徒刑十一年，维持原审被告

人杨某宽的定罪量刑。

【典型意义】
办案检察官介绍，该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检

察机关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工作，要求公安机关

就赵某堂妻子邱某是否明知作坊无经营资质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稀料属危化品等补充相关证

据。公安机关经补充侦查，认为该作坊系邱某

丈夫经营、其参与过稀料分装、知晓稀料有刺鼻

气味等，推定邱某明知稀料系危险物品，据此认

定其涉嫌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罪。

随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邱某未参与作

坊的租赁建设，主要负责家庭生活照料，未参与

作坊经营，仅有几次稀料的分装经历；邱某仅有

小学文化程度，对何为稀料、是否属于危险物品

主观上不明知。同时，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未

认定邱某负事故责任，未给予行政处罚。本案

虽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但认定邱某主观明知

稀料是危险物品的证据不足，检察机关遂作出

存疑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明确审查重点，准确认定涉案人员

刑事责任。传唤到案可认定为自动投案，传唤后

能主动归案，表明犯罪嫌疑人具有认罪悔改、接受

惩罚的主观目的，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可

认定为自动投案，依法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案例四：

谢某鹏等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
【基本案情】
谢 某 鹏 系 青 海 某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泰、应某明

系甲公司员工。2019 年 5 月 25 日 13 时许，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黑马河镇国道 109 线 2171 公

里+890 米处发生一起致六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

故。经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书认定：青

A6×××Z 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陈某军（事故中

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

经查，2019 年 4 月 30 日，甲公司在未审查陈

某军是否具有营运资质情况下，与其签订车辆

服务承揽合同。5 月 24 日，甲公司员工应某明、

李某泰将网络下单的五名游客承揽给陈某军。

5 月 25 日，陈某军驾驶青 A6×××Z 私家车在行

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本人与车内五名游客

死亡。

2020 年 5 月 18 日，海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

谢某鹏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以应某明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以李某泰犯重大责任事

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典型意义】
办案检察官介绍，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

事故罪均属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前罪违反的是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后罪违反的是“安全管理

规定”。对从事营运活动的交通运输组织而言，

公路既是公共交通领域，也是其生产经营场所，

因此，“交通运输法规”也是交通运输组织的一

种“安全管理规定”。具有营运性质的交通运输

活动，并非单纯的交通运输行为，而是一种生产

经营活动。通过交通运输方式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

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

规定发生重大事故的，一般应认定为重大责任

事故罪。

本案中，检察机关准确区分交通肇事罪与

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认定涉案被告人的刑事

责任。同时，发挥检察一体工作优势，把握案件

办理和舆论引导主动权。检察机关办理重大敏

感案件，要认真落实“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会

面管控”“三同步”工作要求，加强请示报告，保

持信息畅通，形成有效联动，掌握工作主动权，

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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